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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媒体首家

齐鲁壹点获批建设山东省重点实验室

2022年12月31日 星期六

本报济南12月30日讯（记者
张阿凤） 12月30日，山东省科

技厅发布《关于批准建设山东省
新一代半导体技术与系统等重点
实验室的通知》，并公布批准筹建
的省重点实验室名单，共有16家
省重点实验室获批筹建。其中，由
山东齐鲁壹点传媒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齐鲁壹点)、山东财经大
学、浪潮智能终端有限公司共同
申报的“山东省新型智慧媒体重
点实验室”榜上有名。这是山东主
流媒体获批的首个省级重点实验
室，也是齐鲁壹点智慧传媒建设
工作的重要成果。

实验室是科技创新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孕育重大原始
创新、推动应用基础研究的头部
平台。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战
略部署，中共山东省第十二次党
代 会 提 出 ，山 东 将 着 力 打 造

“1313”四级实验室体系，即争取
到2025年，建设1家国家实验室、
30家左右国家重点实验室、10家
左右山东省实验室、300家左右
省重点实验室，整体构建四级联
动、梯次衔接、具有山东特色的实
验室体系。

山东省重点实验室是我省科
技创新平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我省聚集和培养优秀学术
带头人、创新团队，培育优势学科
和专业，突破行业和产业“卡脖
子”问题，开展基础科学研究的重
要载体，也是培育国家重点实验
室的后备力量。

建设实验室体系，是支撑全国
创新高地建设的现实需要，是增强

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的必由之路，
是应对科技竞争的需要，也是应对
产业之争的需要。山东要成为全国
有影响力的创新高地，必须把四级
实验室建设好、管理好、落实好，建
成一批高水平的创新平台，以科技
创新引领山东加速崛起。

山东把“文化宣传创新”作为
“十大创新”之一，要求准确把握
新闻传播新形势新特点，不断创
新内容、载体、平台、技术、体制、
机制等，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山东省新型智慧媒体重点实验室
建设，将补齐媒体融合技术上的
短板，推动优质内容与技术、平
台、渠道和需求精准有效对接。

据了解，山东省新型智慧媒
体重点实验室，定位于突破新型
智慧媒体领域关键技术，打造智
慧媒体技术创新高地、人才培养
高地和成果转化高地。实验室将
以齐鲁壹点为实践平台，以自然
语言处理技术、图像视频处理技
术、互联网数据采集技术、大数据

技术、区块链技术为支撑，针对主
流媒体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痛点、
难点问题，开展前沿性研究工作；
通过产学研合作，培养和引进一
批引领媒体融合发展的创新型
人才，引领智慧媒体建设发展方
向；基于“互联网+”思维，应用新
技术、生产新产品、对接新资源，
摸索出一套能够使主流媒体与
用户重新建立“深度连接”，提升
传媒行业影响力、经营力和核心
竞争力。

山东省新型智慧媒体重点实
验室的组建，顺应了新媒体技术
发展趋势。新媒体时代，媒体发展
的驱动力从以内容为主转变为以
内容和技术双轮驱动，技术重要
性凸显。实验室将通过提升智能
化水平，进一步强化智能采集、生
产、分发、接收、反馈在内容生产
中的作用，逐步提高平台内容的
丰富性和原创内容的生产效率；
通过搭建智媒平台聚合优势资
源，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重新
找回失联用户，实现由运营媒体
到运营用户的改变；同时，通过运
营场景的革新，重构基于互联网
的商业模式。

此外，实验室的组建，还将促
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实验室以
媒体应用为研究场景，高校、媒体
与互联网技术公司跨界协作共
建，通过聚合各领域优秀人才和
技术资源，围绕媒体转型的需求
重点、痛点，探索传媒发展的新技
术、新业态、新模式。通过产、学、
研结合，传统媒体的优质内容将
与互联网企业的前沿技术相融
合，培养创新型人才，推进科技创
新成果产业化，进一步推动媒体
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的提升。

近年来，以技术为引领，齐鲁
壹点已陆续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国家新闻出版署2021年中国
报业深度融合发展创新案例、山
东省“专精特新”企业、山东省瞪
羚企业、山东省企业技术创新项
目、山东省“一企一技术”研发中
心等荣誉或资质认定。

《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不得强制捆绑、搭售产品，严禁驻点销售
据银保监会官网消息，为

维护公平公正的金融市场环
境，切实保护银行业、保险业消
费者合法权益，促进行业高质
量健康发展，银保监会制定并
发布了《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
权益保护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自2023年3月1日
起施行。

《管理办法》体现了哪些新
特点、新要求？银保监会有关部
门负责人进行了解读。

建立健全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机制

《管理办法》明确消费者权
益保护主体责任，系统性提出
体制机制建设要求。

一是明确银行保险机构承
担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主体
责任，将消费者权益保护纳入
公司治理、企业文化建设和经
营发展战略，要求董事会承担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最终责
任。

二是要求银行保险机构建
立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机
制，包括着眼事前预防的消保
审查机制、规范销售过程的可
回溯管理机制、约束合作行为
的合作机构管控机制、妥善解
决纠纷的投诉处理和纠纷多元
化解机制、加强内部管理的考
核与审计机制等，督促银行保
险机构筑牢自身消费者权益保

护体系的“四梁八柱”，激发内
生工作动力，形成不断提升自
身消费者权益保护能力的良性
循环。

统一线下和线上
业务监管要求

《管理办法》明确，遵循同
类业务、同类主体统一标准原
则，加大行政处罚力度。一是统
一同类金融业务的监管标准，
将对银行业机构建立消费者适
当性管理机制的要求，扩展适
用至保险公司。

二是统一线下和线上业务
监管要求，将禁止第三方机构
在营业网点以银行保险机构名
义推介或者销售产品和服务的
要求，扩展适用至自营网络平
台；将未经消费者授权同意不
得传递其个人信息的要求，扩
展适用至互联网平台。

三是加大对侵害消费者权
益行为的追责处罚力度。《管理
办法》对于银行保险机构严重
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且造成
恶劣影响等情形的行为，除有
关责任人员外，还要追究相关
董事及高管责任。

依法设立禁止性规定
精准树立监管“高压线”

《管理办法》明确，治理群
众反映强烈的乱象和突出问
题，明确划定行为红线。《管理
办法》积极回应消费者和社会
舆论反映强烈的问题，依法设
立禁止性规定，精准树立监管

“高压线”。
比如：针对“滥收费”“霸王条

款”“砍头息”等问题，规定不得未
经消费者同意单方开通收费服
务，不得在协议约定外变相额外
收费；不得通过格式合同不合理
加重消费者责任；不得从贷款本
金中预先扣除利息等。

针对不当催收、暴力催收
问题，规定实施委外催收前应
当告知债务人，不得采取暴力、
恐吓、欺诈等不正当手段实施
催收。

针对“核保空心化、理赔核保
化”问题，规定保险公司及时审慎
核保，不得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以
不同于核保时的标准重新对保险
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进
行审核。针对“理赔难”，规定不得
拖延理赔、无理拒赔。

第四，规范银行保险机构个
人信息处理行为，使行业在充分
发挥数据价值的同时切实保护消
费者个人信息安全。《管理办法》
对银行保险机构建立健全个人信
息保护机制，实施全流程分级分
类管控提出了要求。

同时，对实践中常见的典
型问题，针对性设立个人信息
处理行为规范，包括：不得采取
变相强制、违规购买等不正当
方式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书
面形式征求消费者个人信息处
理同意时应当以醒目方式、清
晰易懂的语言明示与消费者存
在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不得
在线上渠道设置默认同意的选
项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授权；
遵循权责对应、最小必要原则
设置个人信息处理相关系统权
限；禁止从业人员违规查询、下
载、复制、存储、篡改消费者个
人信息等。

据新华社、人民网

齐鲁壹点X实验室 齐鲁壹点利用三维数据建立相应虚拟环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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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一)强制捆绑、强制搭售产品或者服务；
(二)未经消费者同意，单方为消费者开通收费服务；
(三)利用业务便利，强制指定第三方合作机构为消费者提供收费服

务；
(四)采用不正当手段诱使消费者购买其他产品；
(五)其他侵害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情形。

保障消费者自主选择权，不得存在下列情形

(一)在格式合同中不合理地加重消费者责任、限制或者排除消费者
合法权利；

(二)在格式合同中不合理地减轻或者免除本机构义务或者损害消费
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责任；

(三)从贷款本金中预先扣除利息；
(四)在协议约定的产品和服务收费外，以向第三方支付咨询费、佣金

等名义变相向消费者额外收费；
(五)限制消费者寻求法律救济；
(六)其他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情形。

保障消费者公平交易权，不得存在下列情形

(一)冒用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名义实施催收；
(二)采取暴力、恐吓、欺诈等不正当手段实施催收；
(三)采用其他违法违规和违背公序

良俗的手段实施催收。

自行或委托外部机构催收，不得存在下列情形

银行保险机构不得采取变相强制、
违规购买等不正当方式收集使用消费者
个人信息。

银行保险机构通过线上渠道使用格
式条款获取个人信息授权的，不得设置
默认同意的选项。

银行保险机构应当加强从业人员行
为管理，禁止违规查询、下载、复制、存
储、篡改消费者个人信息。

保护消费者信息安全权

齐鲁壹点媒体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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